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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班第一講：「證券市場介紹」問答(8/10) 

一、 證交所相關 

1. 請問證券交易影響投資市場這麼重要為什麼不是國營政府單位進行管制、管

理而是公司呢? 

答：臺灣證券交易所之股東結構可兼容民營業者建議，並確保政府仍有一定監督

力量。 

正如同銀行保險業雖然影響廣泛民生，但各國在總體經濟發展程度許可後，仍皆

開放銀行保險業可由民間經營，以促進經營效率，惟須遵循嚴謹之金融業管理規

範。 

目前全球重要交易所如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倫敦交易所、日本交易所、香港

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等，均採民營公司制，且均為上市公司，惟各國金融主管

機關仍會針對交易所產業訂定嚴格管理規範，以確保證券交易符合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 

 

二、 ETF、ETN 

1. 投資 ETN報酬何時給? 

答：ETN若持有至到期，其報酬為證券商承諾於到期時支付標的指數表現，惟到

期前，投資人得於次級市場以市價賣出，或委託證券商向發行證券商辦理申購及

賣回，價格為申請當日收盤指標價值。 

 

2. ETN會有到期日，所以到期就會強制贖回嗎? 

答：ETN到期償還係以最後交易日盤後公布之指標價值計算償還金額。到期日前

二個營業日為最後交易日，到期日（T日）之次一營業日為終止上市日，發行人

於終止上市日次一營業日上午十一時前將應付款項匯撥證交所，證交所經彙總上

述款項後即匯撥證券商交付投資人。 

 

3. 請問什麼是追蹤誤差? 

答：追蹤誤差指的是 ETF追蹤指數報酬和實際 ETF淨值報酬的誤差，一般會用差

值百分比衡量誤差的程度。追蹤誤差產生的原因包含買賣的時機點、交易成本，

以及 ETF本身的管理費、匯率變動等等諸多因素。 

 

4. 台灣市場目前 ETN，規模是否較小? 

答：指數投資證券（ETN）開放上市買賣逾二年，截至今（110）年前五月，上市

ETN成交值超過 73億元，為去年同期的 5倍（即年增逾 4倍），交易人數亦翻倍



成長。上市 ETN 掛牌檔數也由最初的 7 檔增至 16 檔，未來在商品競爭力和投資

人參與度持續提升之下，ETN市場蓬勃發展應屬可期。 

 

5. 您覺得 ETF是否優於 ETN? 

答：ETF與 ETN比較如下圖所示，並無誰優於誰之情形，請投資人自行評估相關

投資需求與風險。 

 

 

 

 



三、 交易機制 

1. 請問公布注意及處置股票只能用來觀察"股票"的風險嗎? 如果像 ETF等其

它商品, 其風險有沒有類似的資訊可參考? 

答：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

點」，除外國債券、政府債券、普通公司債外，上市有價證券交易之交易達本要

點之相關條件時，本公司依規定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故，注意

及處置股票除"股票"外，尚包含其他有價證券如權證、ETF等。 

 

2. 如果有鉅額交易證交所有何應對? 

答：鉅額交易係正常的交易行為，鉅額交易成交資訊除盤前配對交易於一般交易

開市後揭露外，其餘均即時揭露，揭露方式如下： 

(一)證交所基本市況報導（MIS）網站 

網址：https://mis.twse.com.tw/ 

除鉅額交易成交價量資訊外，亦揭露鉅額交易申報買賣格範圍及逐筆交易未

成交價量資訊。 

(二)資訊公司 

證交所即時將成交資訊以市場公告方式傳送資訊公司。 

 

3. 違約交割會怎樣？ 

答：若投資人發生違約時，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經紀商受託契

約準則」規定，證券商得暫緩終止委託買賣證券受託契約及註銷委託買賣帳戶，

及於違約申報後之三個營業日內，接受投資人將其持有之有價證券撥轉至證券經

紀商違約專戶賣出，返還違約債務及費用。投資人若在此期間內清償，並經證券

商申報違約結案，得繼續沿用原有帳戶交易，否則其委託買賣帳戶不僅會被註銷，

於五年內其他證券商應拒絕接受其申請開戶，已開戶者亦應拒絕接受委託買賣或

申購有價證券。 

發生違約交割，如果態度消極放任不處理，亦有可能面臨民事與刑事責任，也會

對自己的信用造成很大的傷害。 

 

 

 

 

 

https://mis.twse.com.tw/


基礎班第一講：「證券市場介紹」問答(8/17) 

1. P.10 的中介機構列了 4個，但能直接在證交所買賣的只有證券商，對否? 

答：為確保證券交易之公平與秩序，並為保障個別投資人不因下單設備之差異而

有損權益，所有投資人（不論機構法人或散戶）之交易委託單一律須透過合格證

券經紀商收單，方能傳輸至證交所集中撮合。 

 

2. P.16 介紹集中市場商品，是否債券、群眾募資、衍生性商品、黃金只能在

櫃買中心交易?而證交所所列商品皆能在櫃買中心買賣，差別只在上市、上

櫃而已? 

答：債券（包含公債、外國債券及可轉換公司債等）亦可於證交所掛牌上市，惟

因債券交易以議價交易為主，故債券成交金額主要集中於櫃買中心。 

另證交所與櫃買中心雖有部分商品之「類別」相同，但掛牌標準有異。以股票為

例，上市股票之公司資本額要求較大、對於營收獲利之標準也較高。 

 

3. 請問什麼是除權、貼息？ 

答： 

(一)上市公司盈餘轉增資配發新股，是為股票股利。上市公司為了增資配發而停

止過戶的第一天，往前推算二個營業日，就是除權交易日，當日該股票的交

易就是除權交易，在除權交易日以及該日以後所買進之證券，即不得享有該

次增資配股之權利。以甲股票為例，該股票自 6月 20日至 6月 24日停止過

戶，往前推算二個營業日（扣除例假日，假設 6月 18日、6月 19日為例假

日），即 6 月 16 日為除權交易日，若於 6 月 15 日及以前買進甲股票，6 月

16 日及以後賣出該股票，仍享有增資配發之權利，故在除權交易日前買進

的股票包括零股都可享有增資配發之權利，除權交易日當日賣掉並不影響其

參與增資配發之權利。 

(二)上市公司發放現金股利，是為除息，股價除息後，不但沒有回補除息差價，

反而下跌，使參與除息的投資人蒙受損失，稱為貼息。例如，甲股配息 2

元，除息前股價 52元，除息參考價為 50元，但除息後股價卻下跌至 48元，

沒有回升至 52元。 


